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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增幅 35.2%。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（2025）》第 57 条、第 59 条明确

规定“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应当与市场发展相

适应，与公司经营业绩、个人业绩相匹配，与公司可持续发

展相协调”“上市公司较上一会计年度由盈利转为亏损或者

亏损扩大，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平均绩效薪酬未相应下降的，

应当披露原因”。而你公司 2025 年年报等公开信息均未披露

在业绩由盈转亏的情况下，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不降反

升的具体原因。建议你公司补充说明在业绩持续亏损的情形

下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未相应下降反而大幅上涨的

具体原因，并充分说明 2025 年度薪酬方案具体的考核依据

和标准。

以上建议，请你公司于收到股东函件 10 个工作日内以

公告形式披露并回复中证投服中心。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

2026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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